域名注册及虚拟主机租赁合同

甲方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负责人：

乙方：北京必捷诺网络科技责任有限公司
负责人：聂贵志

乙方愿意为甲方提供因特网信息服务业务，甲方愿意接受乙方的服务，经甲、乙双方友好协商，达成如下协议：

一、服务项目

1、乙方为甲方在国际互联网上注册一个国际域名                    
2、乙方为甲方租赁虚拟主机空间          MB。

二、双方的权利和义务

甲方的权利和义务

1.对所注册的域名具有所有权。

2.可在域名注册之后的任何时候，将域名转到别的网络或自己的网络。

3.保证所申请注册的域名，在甲方所知范围之内没有侵犯第三方的利益。
4.合同期内正常使用虚拟主机。

乙方的权利和义务
1.为甲方办理注册所需域名的全部手续。

2.为甲方提供虚拟主机服务。虚拟主机的时限以运行的日期为准。

3.提供域名注册后的相关服务和虚拟主机开通后的相关服务。

4.所申报域名和所租赁的虚拟主机在使用期间内保证甲方每天24小时安全可靠地使用。

5.收取有关的费用。

三、合同金额

1．域名、虚拟主机共计           元，大写金额：                
2．付费方式：一次性付清。
四、合同期限

1.国际域名注册有效期为    年。

自      年    月    日起至      年    月    日止；
2.租用虚拟主机的有效期限为    年。

自      年    月    日起至      年    月    日止；

3．合同期限满后，如果双方认为本合同有必要继续延长，则本合同自动延长。如果必要，到时亦可对本合同修改，或另签新合同。
五、违约责任
在合同执行期间，如果甲方没有按时付款，则在甲方第一次付款款项的有效期结束后，本合同即告终止。如果乙方未能为甲方注册到所需的域名，乙方将全部款项退还甲方，同时本合同即告解除。如果甲方需要乙方其它服务，双方另签合同。
六、争议解决
在合同执行期间如果双方发生争议，双方应友好协商解决。如果协商不成，双方同意提交有关部门仲裁。
七、不可抗力

因地震、火灾等自然灾害、战争、罢工、政府等行为造成双方不能履行本合同义务，一方面通过书面形式通知对方，本合同即告终止。

八、附则

本合同如有未尽事宜及出现新情况和新问题，由双方协商解决。本合同一式两份，双方各执一份，经签字、签章后生效，两份合同具有同等效力。
甲方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乙方 

签章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签章：

年  月  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

